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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彼得森博士，约翰神学， 

第 2 课，约翰风格，第 1 部分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约翰神学的教学。这是第 2 节，约翰风格，第 1 

部分。 
 

我们继续研究约翰神学，关注约翰的风格。 

 

我有 11 点供大家思考。他独特的词汇、他的解释性注释或编辑注释、误解、

反讽、双重含义、双关语、对句或倒排平行、风格变化、旧约思想、象征主

义、伦理而非本体论、二元论和夸张。首先，独特的词汇。 

 

第四本福音书的丰富性部分在于其独特的风格。我提出以下特点，试图向我们

介绍约翰的风格，这种风格形成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他思想的入口——独特的词

汇。 

 

约翰福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包含的词语是《对观福音》所缺乏或很少的，而

《对观福音》则省略了某些词语。我的提纲来自 CK Barrett 对《约翰福音》

的评论 — 就该评论说几句话。 

 

让我想想。四十五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年轻教授时，我发现了《约翰福音》。

当时我在圣经学院或神学院并没有上过这方面的课程。 

 

在我任教 35 年的两所学校里，我想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尽管我最终甚至不是

新约学者。但我深入研究了它，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研究它。我仍然不太了解

二手文献，我将感谢 Andreas Kostenberger 为 Zondervan 圣经神学系列所做

的贡献。 

 

安德烈亚斯·科斯滕伯格 (Andreas Kostenberger) 的《约翰及其书信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John and His Letters ) 让我受益匪浅。他不断向我展示

我知之甚少的大量二手文献。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谢安德烈亚斯的结论与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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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结论一致，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反复研究文本，包括最近在乌克兰与 RITE 

(改革国际神学教育) 一起通过 Zoom 教授两门课程，一门讲完了约翰福音的一

半，另一门讲完了约翰福音的另一半。 

 

巴雷特的评论。CK 巴雷特，或者说他的朋友，我不是他的朋友，我从未见过

他；金斯利·巴雷特在杜伦大学。他是世界级的新约学者。 

 

例如，他所著的两卷《使徒行传》被大家誉为《使徒行传》的权威注释，也是

最伟大的注释。然而，他会告诉你路加的意思，尽管他认为路加不是很好的神

学家，不像保罗那样有洞察力，有时他甚至会纠正路加。嗯，这符合我对他所

著《约翰福音》注释的了解。 

 

我一直在用它。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他有能力告诉我约翰的意思。当

我走在所谓的圣经神学院的走廊上时，一位同样感染了约翰病的学生（可能是

因为我）说：“你读过巴雷特对约翰的评论的介绍吗？”我说：“你知道，我

不知道。” 
 

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很震惊。我说，震惊什么？他说他并不特别认为约翰记

录的事情真的发生过。 

 

我比他更震惊。你读了注释后不会知道这一点。他以出色的方式告诉你耶稣的

话语和神迹的意义。 

 

乔安娜研究的历史。在自由派或批判派圈子发现红海古卷之前，约翰福音并没

有受到高度重视。每个人都认为它比前三本福音书更具神学性，但主流批判学

者对此持负面态度。 

 

布尔特曼说，公元二世纪，也许是公元二世纪中叶或晚期，提出了一些观点，

但后来这些观点已被否定。保罗和约翰的思想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主张神秘

宗教或早期诺斯替教。幸运的是，现在所有这些都已被否定，但约翰的思想，

尤其是主流学者对约翰的研究，因死海古卷而得以恢复，死海古卷表明，新约

时代的犹太教与约翰的犹太教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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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认为，他的想法并非来自所有这些不同的希腊来源，而是来自旧

约，正如他自己在某些地方所说的那样，现在人们对约翰福音有了新的看法。

我提到了纽约联合神学院的雷蒙德·布朗。他当然不是信仰的堡垒，但他是约翰

福音新面貌的一部分，他的方法就是将约翰福音视为与对观福音传统不同的传

统，但给予它怀疑的好处，这比认为它不可靠、它的神学是约翰发明的等等要

好得多。 
 

无论如何，我从这些不同的作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我不赞同他们的观

点，他们的个人观点，我甚至不太了解，但我想学习约翰福音，我相信，如果

有必要，可以掠夺埃及人。无论如何，独特的词汇，严重依赖 CK Barrett，约

翰福音。第四本福音书的希腊风格非常独特。 

 

它与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非常相似，但在新约中却是独一无二的。约翰的词

汇量很小，但即便如此，他的许多最常用词在对观福音书中出现得相对较少。

例如，爱和爱，agapao，agape，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 44 次，在前三本福音书

中合并出现了 30 次。 

 

我正在总结数字。真理，真实，真实，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约翰福音中出

现了 45 次，在其他福音书中出现了 10 次。了解，如了解上帝、了解耶稣，

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 56 次。 

 

根据文本变体，可能是 56 或 57。我甚至不会提及这一点。约翰福音中有 56 

次，大约是三本福音书加起来的次数。我是；不是每次使用我是，但确实引起

了人们对说话者耶稣的注意。 

 

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 54 次，在前三本福音书中出现了 34 次。你懂的。在约

翰福音中，“工作”出现的次数更多，名词“工作”也是如此。 

 

生命，在约翰福音中出现得更多。犹太人，在约翰福音中出现 66 次，其余三

本福音书共出现 16 次。主要讲述憎恨耶稣的犹太领袖，尽管也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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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谈论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的约瑟。世界，在约翰福音中出

现了 78 次，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出现了 13 次。我们并不是

说它从未像约翰那样被使用过，而是在约翰福音中它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审判，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 19 次，在其他福音书中出现了 12 次。见证，然

后是两个不同的见证词，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 39 或 40 次，在三本福音书中

出现了 12 次。天父，出现了 118 次，而前三本福音书中出现了 60 次左右。 

 

我差遣，正如耶稣是被差遣我的父差遣的，约翰福音中是 32 次，前三本福音

书中是 15 次。光，约翰福音中是 23 次，前三本福音书中是 15 次。相反，

一些常见的对观福音表达在约翰福音中很少见或完全没有出现。 

 

洗礼，三本福音书十次，约翰福音零次。道的洗礼。国度，约翰福音五次，前

三本福音书一百三十次。 

 

魔鬼，这个很有趣。马太福音中有 11 个，马可福音中有 11 个，路加福音中

有 23 个。约翰福音中有 6 个，每次都是在指控耶稣被魔鬼附身。 

 

第四本福音书中没有驱魔。还记得我说过耶稣临终前有审判，但审判被降到最

低限度吗？好吧，他一直在受审？好吧，约翰没有记录驱魔。他有点扫清了障

碍，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记录耶稣受到魔鬼的诱惑。 

 

因为从 13 章开始，魔鬼就启发了犹大，从 13 章开始。魔鬼进入了犹大，他

启发了犹大，然后在 13 章快结束时进入了犹大。他出去做了背叛主人的恶

行。 
 

约翰只讲述了耶稣与被驱逐的世界之王之间的大战。就这样，魔鬼被基督击

败，讽刺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而基督是人类中的义人。前三本

福音书中记载了三十次，约翰福音中没有记载。 

 

力量就像奇迹，约翰福音中是 30 比 0。显示怜悯，有怜悯，怜悯。约翰福音

中是 0 比 40 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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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和福音，0。天哪，不要犯福音这个词的谬误，概念这个词的谬误。约翰

从来没有传过福音，耶稣也从来没有传过福音，对吧？错了。他没有这个词，

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出现了 22 次，0。不，他没有传福音；他

带来了差遣他的父赐给他的真理，与世人分享，以便人们可以通过相信而获得

永生。 
 

这是不同的习语。传道，约翰福音中 0 次，前三本福音书 30 次。不断，悔

改，悔改，悔改。 
 

悔改，在约翰福音中为 0，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约有 25 次。

比喻，在约翰福音中为 45 次，至 0。税吏、过路费征收人、税吏，为 20 

次，至 0。我先给出对观福音中的数字，最后给出约翰福音中的数字。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疑问，不是吗？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点？正如我多年来所

解释的那样，这对年轻的基督徒来说有时是个问题，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需

要与那些想要学习的人分享基督教学识。我们知道，事实上，每本《使徒行

传》的评论都说，路加总结了《使徒行传》中的布道和演讲，我没有说错。首

先，词汇始终是路加的词汇。 

 

不管是彼得、司提反还是保罗在说话，都是路加的话。那么，我们该说什么

呢？我们说上帝利用路加总结了彼得、司提反和保罗的话，提到了三位大人

物。司提反，因为他在使徒行传第 7 章的演讲中传达了重要信息。 

 

本·威瑟林顿三世 (Ben Witherington III) 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

他的大量评论，即《使徒行传》的社会修辞评论，令人难以置信。确实，一些

罗马、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对演讲的处理很随意。 

 

事实上，他们有时会编造故事。当然，批评学者认为路加确实编造了这些故

事。可悲的是，有些人至今仍在编造。 

 

汉森的学术评论被这种东西破坏了。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威瑟林顿本人，

发现了另一流派的历史学家，即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我想到了波利比乌斯，

我这里没有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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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波利比乌斯，这些人都很谨慎。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总结了他们所引用的演

讲者、演说家的信息。但引用并不意味着逐字逐句。 

 

这意味着用他们自己的讲话来总结他们的话。威瑟林顿正确地得出结论，其他

研究《使徒行传》的福音派人士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

传》中看到的。 

 

我想说的是，在福音书中，耶稣没有改变。顺便说一句，在第四本福音书中，

无论谁说话都使用约翰的语调。这是约翰的风格，无论是耶稣，无论是门徒之

一，无论是叙述者，约翰、玛丽、马大还是尼哥底母，每个人都说的是约翰的

语调。 

 

耶稣改变了说话的方式吗？是的，那是会堂里的布道，他是这样说话的。这不

管用，因为那不仅仅是他的说话。所以，约翰总结了耶稣的言行。 

 

现在，我们不想把圣灵排除在外。圣灵使路加能够写出福音书和第二卷《使徒

行传》。对于这两卷书，路加都用他自己的语言写作，《路加福音》第 1 章第 

1-4 节告诉我们，他疯狂地研究了所有写的东西。 

 

他写下来，上帝通过他的话语监督和工作，对耶稣的言行进行了充分的总结。

学者们区分了耶稣的话语（ipsissima verba）和耶稣的声音（Ipsissima vox 

of Jesus）。 
 

我们没有确切的词语，但我们有确切的声音。这一点有时会让我的学生感到震

惊。这只是圣经的运作方式。 

 

我们不会从理论开始，然后将其强加于圣经。我们了解圣经本身是如何运作

的。芝加哥圣经无误性声明就是明证，它是由福音派基督徒和圣经无误论者做

出的，他们坚持认为福音派神学社团最初只有一个资格。 

 

你必须相信无误性。芝加哥声明给出了 50 条关于无误性的含义和不含义的限

定条件。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试图公平对待圣经关于它自己的说法，同时推

广、认可、鼓励和捍卫对圣经的崇高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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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圣经无误，而且一直如此。那些带我信主的人也这样看待圣经，我从来

没有理由否认这一点。我理解圣经的每一节经文吗？当然不是。 

 

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它们会让我彻夜难眠吗？不会。其他人被叫来处理这

类事情。 

 

我的任务是理解圣经的教义，而对于这门课程，则是约翰的教义。我想说的

是，正如 BB Warfield 所说，上帝使用使徒约翰，监督他的一生，尤其是当他

拿起笔写下上帝希望他使用的话语时。他用自己的风格准确地总结了耶稣的言

行。所以，当他说耶稣说了这样那样的话时，我们并不总是能找到这些话。 

 

我们拥有耶稣的声音。事实上，比拥有耶稣的话语更好的是，我们拥有上帝对

这些话语的总结，然后，因为所有福音书都有这一点，约翰比其他福音书有更

多，他对这些话语的灵感解释。人们听到了耶稣的话，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

并不理解。 
 

罪责和上帝努力使他们变得坚强是我想到的两件事，它们在约翰身上很活跃。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对约翰独特词汇的看法。毫无疑问，他的词汇是独特的。 

 

他喜欢的术语很少出现，甚至根本不出现。这些术语通常出现，但在《马太福

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出现得很少。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些

常用术语，但他认为根本不适合提及或很少提及。 

 

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了。解释性注释。使徒约翰经常在他的福音书中给出解

释性注释。 

 

雷蒙德·布朗 (Raymond Brown) 在他的《圣经注释》中指出，这些注释有多种

用途。它们有时解释姓名和头衔。因此，我们在 13:8 中找到了它。 

 

我只是要对其中的一些事情做个样本，因为希望在我们睡觉之前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13:8。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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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说是他的两个门徒。经文没有立即指明他们的身份。他问他们，你们在找

什么？他们对他说，拉比，你住在哪里？他邀请他们当天剩下的时间留在他这

里。 
 

嗯，我确信那是一种祝福。但在“拉比”之后，约翰又加上了“拉比”，ESV 

将其放在括号中，人们对他说“拉比”，意思是老师。也就是说，如果约翰从

以弗所写信，正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主要针对的不是犹太人，就像马太福音

那样，他会向那些非犹太人解释犹太人的名字和头衔。 

 

或者同一章 1 章 42 节呢？安得烈把他的兄弟西门带到耶稣面前。这些话很有

力量。这就是见证主题的实际行动。 

 

他带着弟弟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看着他，不只看着他，还看着他，说道：“你

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西门·巴约拿，巴约拿。” 

 

你要被称为矶法。这是亚拉姆语。所以，约翰解释道，意思是彼得。 

 

这些是约翰为了帮助读者而给出的解释性或编辑性评论。当我们研究约翰的风

格时，我们想思考一下他为什么使用这些功能，有时是直白的，来吸引读者。

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可怜的读者理解他在说什么。 

 

有时，他会解释象征意义。12:33 说，耶稣谈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方式

是人子被举起来。啊。 

 

就在那里。约翰福音 12:33。他说，第 32 节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

候，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说这话是为了表明他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约翰福音 12.33 将约翰福音 12:32 解释为指钉十字架，即被钉死。许多读者

可能不知道，只是因为提到了这一表达。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我们认为它

来自以赛亚书 53 章，52 章的结尾，53 章的开头，其中谈到主的仆人被高

举、被高举和被提升。 

 

讽刺的是，约翰被举起来有双重含义。他确实被举在十字架上。讽刺的是，人

类对他最坏的惩罚就是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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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对他能做的最坏的事情也只是加速他回到父那里。讽刺的是，他的被举

起同时具有丑陋的钉十字架和被高举的双重意义。有时约翰会用编辑评论来修

饰他所说的其他事情，以纠正错误的印象。 

 

因此，约翰福音 4:2 讲到耶稣为门徒施洗。ESV 版本正确地将 4:2 放在括号

中。它说耶稣本人没有施洗，而只是为他的门徒施洗。 

 

耶稣的洗礼是指授权洗礼。但我们明智地认为，他并没有亲手进行洗礼。为什

么明智呢？你在开玩笑吗？我是由主洗礼的。 

 

哦，天哪。所以，在 4:2 和 6:6 中，约翰纠正了错误的印象。有时，约翰会

用解释性评论将事件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 

 

11:2 告诉我们是哪位玛利亚。现在，有一个人病了，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

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玛利亚用香膏抹了主，并用自己的头发

擦他的脚。 
 

顺便说一句，福音书中似乎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样的事。但在这里，约翰指出这

个玛利亚就是那个做这件事的人。哦，天哪，我相信这本福音书中没有记录这

件事。 
 

我希望我在这些讲座中没有提供错误的信息。我认为，这是约翰依赖对观福音

传统的地方。无论如何，它正在创造，它将事件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 

 

有时，约翰会使用解释性注释或编辑注释来识别人物。因此，约翰福音 7:50 

指出尼哥底母就是我们在第 3 章中学到的那个人。尼哥底母以前去过他那里，

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告诉他们，他是公会的成员，他以前去过耶稣那里，没

错，在第 3 章中。福音书中对尼哥底母的研究非常有趣，我们在研究教会时会

一窥这一点，因为约翰教导教会的教义时，不仅将神的子民视为羊群，例如那

些住在葡萄树上的人，而且还将其作为我们的榜样。尼哥底母就是一个秘密门

徒成为公开门徒的例子。 

 

这个人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体产生了共鸣。这真是太神奇了——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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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做了编辑注释。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神学家。在这里，他以这两

种身份帮助解释他的话。 

 

误解。哦，这些很有趣。约翰包括……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非常有效地利

用了误解。 

 

耶稣的听众常常误解他。他讲的是属灵的事，而他的听众却只在世俗层面思

考。这真是太有趣了。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4:12。这是约翰吸引读者甚至激发读者情感的一种方

式。 
 

对不起，2:20。耶稣洁净了圣殿，这是相当无耻的行为。2:18，你为我们做了

这些事，展示了什么迹象？犹太人说，犹太领袖。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说希律花了4

6年才修缮了这座圣殿。 

 

你们要在三天内把它复活？你们疯了吗？这来了……实际上，这是编辑的评

论。这是他们的误解，约翰在这里澄清了。但他是在谈论他的身体的圣殿，因

此，他从死里复活了。 
 

门徒就记起他说过这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2:20 让人产生误解。它

的目的是让读者说，哇，耶稣预言了他的复活。 

 

这是约翰福音与对观福音不同的一个例子。在对观福音中，马太福音至少有三

四次，耶稣预言他将被交出，被人子出卖，他将被出卖，交给文士和法利赛

人，他将在第三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约翰的预言更具象征意义。 

 

他出卖并逮捕了耶稣。但在这里，他有这个象征意义。通过这种误解，它证明

了经文的真实性。 

 

天哪，门徒们把耶稣的话和圣经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第 22 节。真是不可

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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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都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三、四真是愚蠢。尼哥底母是以色列的教师。 

 

我现在就先这样说吧。稍后我会展示他和撒玛利亚女人之间的巨大反差。但这

个人不仅是议会成员和法利赛人，还是一名教师，一名重要的教师。 

 

耶稣说，尼哥底母，除非你重生，否则你无法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老

了，如何能重生呢？他能再进入母亲的子宫出生吗？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这简

直是愚蠢的顶峰。哦，约翰在展示什么？他展示了这个巨大的误解。 

 

尼哥底母再次站在了正确的一边。晚上来到耶稣面前，我不会因此批评他。来

到耶稣面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他似乎真心想要更多地了解耶稣。但耶稣却对他很不客气，他说：“你还只是

幼儿园的孩子。你对上帝的国度一无所知。” 

 

哦，我的天哪。你是以色列的老师。你的问题是什么，第 10 节？你是以色列

的老师吗？但你不明白这些事情。 

 

你不知道《以西结书》第 36 章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这样。他不粗鲁也不

粗鲁，但他很坚强。这正是尼哥底母所需要的。 

 

他需要被摇醒。然后他说了这句蠢话。哦，真是个误会。 

 

这暴露了他的无知。他似乎很脆弱。在第 7 章中，他为耶稣辩护。 

 

在第 19 章中，他请求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埋葬，将其放入坟墓中。

哇。415，我们正在解决这些误解。 

 

我是不是搞错了？嗯。4:15。哦，是的，耶稣说，我赐给某人的水，会变成涌

流到永生的水。 
 

约翰福音 4.14，妇人对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

么远打水。这是双重含义的例子。她听到的是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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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到了流水声。她想，天哪，我家附近还有一条我不知道的小溪吗？那太好

了。不用大老远跑来这里了。 

 

当然，耶稣讲的是活水。事实上，这有点难以分辨。是圣灵赐予永生，还是圣

灵赐予永生。 

 

我会说是永生。我不确定。但这是他的象征之一。 

 

根据约翰福音书信中的神学理论家安德烈亚斯·科斯滕伯格的说法，水、面包和

光是他的三大象征。这是正确的。还有更多的象征。 

 

但那三个是最重要的。他在谈论圣灵赐予的永生。她在谈论自来水。 

 

她误会了。基督徒读者可能会笑。也许会说，女士，你不明白。 

 

他吸引我们。他通过这些方式让我们融入故事中。再来一个。 

 

11:50。这个获得了最佳奖。哎呀，抱歉。 

 

我总是跳错地方。6:26。这真是最讽刺的奖。 

 

这是个误会。但我稍后会说 11:50。但 6:26，人很多。 

 

耶稣喂饱了 5,000 名群众。他们数了数船只的数量。然后他们前往海的对岸。 

 

他们在另一边。他们数着船。他们说，等一下。 

 

门徒们乘船而来。耶稣没有乘船而来。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这里面有些混乱。 

 

拉比，你什么时候来的？是不是有我们不知道的船？他们甚至没有想过在水上

行走。他们的词汇里甚至没有这个词。但他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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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击人心。在其他福音书中，耶稣读懂人心，知道他们的邪恶想法，有时会

针对这些想法。在这里，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

为看见了神迹，就像 20:30 和 31 节中说的一样。 

 

这些迹象表明，你们可能会相信，从而获得永生，对吗？不，不，不。他们不

是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来找他的。他们想要另一顿免费餐。 

 

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获得赠品。他们想要的是另一顿免费自助餐。这是一场误

会。 
 

它突出了耶稣的慷慨、他的身份，以及他甚至直面他们的罪恶，这是一件好

事。另一个特点是讽刺。雷蒙德·布朗在《圣经评论》中写道，我引用他的话，

耶稣的反对者总是对他发表贬损、讽刺、难以置信或至少不充分的言论，这是

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然而，讽刺的是，这些陈述往往是真实的，或者在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打算的意

义上更有意义。福音传道者只是提出这些陈述，并没有回答它们，因为他确信

他的信徒读者会看到更深层次的真理。谈论吸引读者。 

 

4:12。4:12，一位撒玛利亚妇女。天哪，她即将经历一场奇妙的旅程。 

 

哦，天哪。他向她要了一杯水，并说如果她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她会向他要

一杯活水。当然，她误会了。 

 

先生，井很深，你连桶都没有。你怎么打水？然后是第 12 节。难道你比我们

的祖宗雅各还大吗？约翰告诉我们雅各井就在这里。 

 

你比我们的父亲雅各更伟大吗？这是一个误会，但却非常讽刺。基督徒读者无

法控制自己。你在开玩笑吗？他比雅各更伟大，就像造物主比受造物更伟大一

样。 

 

他比雅各更伟大，正如救世主比得救的人更伟大一样。是的，他比雅各更伟

大。或者 7:42 怎么样？正如我们在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的概述中指出的那

样，对耶稣的回应往往有两种。 



14 

 

 

约翰福音 740. 当人们在住棚节听到这些话时，他说他会赐下生命之河，并供

应上帝在节日的浇水仪式中供应的水。人们说这真是先知。 

 

另一些人说这是基督。这两个都是肯定的回答。但有人说，基督是从加利利来

的吗？圣经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所在的村庄伯利恒来的吗？所

以，人们对他产生了分歧。 

 

有人说，看，这是申命记第 18 章中先知的话，比如摩西。哇。还有人说这是

应许的话。 

 

这是弥赛亚。其他人说，不，不，不，不。你不了解旧约吗？这个人来自加利

利。 
 

我们从《旧约》得知弥赛亚将来自伯利恒。基督徒读者会说，天哪！他确实来

自伯利恒。后来，他们一家搬到了加利利。 

 

你错了。你不明白。你拒绝他，或者至少质疑他的理由，其实是相信他的理

由。 
 

因为他满足了你引用的圣经要求。最大的讽刺是 11:50 。我的天啊。 

 

当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时，这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加剧了犹太领导层的问题，无

论耶稣说什么或做什么，他们都会反对他。他们不相信。约翰福音 11.45 因

此，许多和马利亚一起来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作的事，就信了他。 

 

他们的犹太人不是指犹太领袖，而是指犹太人。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去见法利赛

人，告诉他们耶稣所做的事。 

 

告密者。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集议会，说，我们该怎么办？因为这个人

行了许多神迹。后来，塔木德指责耶稣是个魔术师，做这些事。 

 

他们承认奇迹的存在，但他们没有将其归因于上帝，也没有称耶稣为弥赛亚，

甚至没有称他为真正的先知。他是一个假先知。他所行的是撒旦的神迹，而不

是弥赛亚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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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让他这样继续下去，每个人都会相信他，罗马人就会来夺走我们的土

地和我们的国家。土地，可能是圣殿。其中一位名叫该亚法的人，是那一年

（也就是那决定性的一年）的大祭司，他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约瑟夫斯说撒都该人的特点是说话粗鲁。该亚法就表现出了这一点。你们也不

明白，一个人为人民而死，总比整个国家灭亡对你们更好。 

 

他不是自己说这话的。当然，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么说的，但归根结底，他不

是自己说这话的。但作为那一年的大祭司，他预言耶稣要为这个国家而死，而

且不但为这个国家而死，也是为了将四散的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 

 

所以从那天起，他们就计划要处死他。该亚法发表声明是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

计。这就是他的意图。 

 

但是上帝啊，真是讽刺，出乎意料。最讽刺的是，大祭司以他的官方身份说出

了政治权宜之计，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需要消灭耶稣。我们需要杀死他。 

 

我们需要除掉他。但他的话却讽刺地、无意地预言了耶稣的替代赎罪。一个人

替百姓死，免得全族灭亡，这对你们来说更好。 

 

嗯，有一个人确实为人民而死。令人惊讶的是，使徒行传第 6 章告诉我们，甚

至许多祭司（利未人）也确实相信他。因为耶稣有勇气反对他们，因为上帝甚

至通过耶稣的这些敌人作见证，上帝仁慈地让许多人认识他的儿子，因为使徒

们宣扬福音。 

 

下一讲中，我们将继续讲解约翰风格，讨论对句、变体和旧约主题等内容。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约翰神学的讲授。这是第二节，约翰风格，第 1 

部分。 
 


